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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泄漏的侵权责任----析高度危险作业中剧毒物质的侵权责

任2004年4月15日17时57分，重庆天原化工总厂的工人在操作

中发现２号氯冷凝器的列管出现穿孔，有氯气泄漏，厂里随

即进行紧急处置。到１６日凌晨２点左右，冷凝器发生局部

的三氯化氮爆炸，氯气随即弥漫。发生氯气泄漏事件后，重

庆江北区立即通知附近居民疏散。在对工厂的其他氯罐进行

排氯的过程中也发生了爆炸。发生氯气泄露和爆炸的原因是

，氯罐及相关设备陈旧，在处置时工作人员违规操作：按照

原来的事故处理方案，是让氯气在自然压力下通过铁管排放

，但当专家组成员离开现场回指挥部研讨方案时，重庆天原

总厂违规操作，让人用机器从氯罐向外抽氯气，以加快排放

速度，结果导致罐内温度升高，引发爆炸。事故造成7人丧生

、数人伤害、15万人被疏散，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最近几年

，有毒化学物质泄漏造成人身伤亡的案件不断发生，重庆天

原化工总厂发生的这起事故具有代表性。这类案件，在侵权

行为法上，就是剧毒物质泄漏的侵权行为。我国《民法通则

》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

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

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

人的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其中关于“剧毒”的

高度危险作业的规定，就是确定这种侵权行为责任的法律依

据。 剧毒物质的高度危险作业的范围，包括生产、销售、使



用、储存、运输等占有剧毒物品。凡是在这些领域中，占有

这样的剧毒物质，没有采取安全防范措施，或者安全防范措

施有漏洞，致使剧毒物质泄漏等，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和财产

损害的，都构成这种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确定剧

毒物质高度危险作业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原

则。对于生产、销售、使用、储存、运输剧毒物质的作业人

，不论有无过错，只要出现因剧毒物质泄漏等造成他人损害

的，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这种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是： 1．剧毒物质的占有人在占有剧毒物质的作业中，违反

对他人权利不得侵犯的法定义务，行为具有违法性。占有剧

毒物质的作业，就是一种行为，表现为生产、销售等行为形

式。任何一个特定的自然人和法人，都享有人身权和财产权

，这些权利都是绝对权，其他任何人对特定的人的绝对权都

负有不可侵义务。剧毒物质占有人没有尽到对他人绝对权的

不可侵义务，对他人的民事权利构成了侵害，就具有了行为

的违法性。 2．受害人造成了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害的客观

后果。剧毒物质作业造成的损害事实，既可以是人身损害的

后果，也可以是财产损害的后果，还可以是既有人身损害的

后果又有财产损害的后果。具有这样的后果，就会产生赔偿

责任。 3．剧毒物质作业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由

于剧毒物质作业致害责任属于高科技领域，受害人很难举证

证明这种因果关系，因此可以采用“盖然性因果关系”规则

认定，即受害人只要证明了前两个要件，并能够证明这两个

要件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盖然性，即较大的可能性，法官即

可推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剧毒物质占有人认为自

己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则应当自己举证证



明，证明成立者，免除责任，证明不成立者，因果关系推定

成立，构成侵权责任。 按照《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高度

危险作业人能够证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具有故意的，可

以免除责任。因此，剧毒物质作业占有人能够证明受害人故

意引起损害的，则不承担侵权责任。 重庆天原化工总厂在生

产中使用氯气，属于占有剧毒物质的作业人，在生产中应当

极尽注意义务，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维护生产安全，防止造

成他人民事权利的损害。而他们在生产中，没有尽到这样的

义务，盛装剧毒物质氯气的氯罐及相关设备陈旧，在处置生

产问题时工作人员又违规操作，终致酿成这样的严重事故，

造成多人死亡、重伤的后果，并造成15万人被疏散的严重后

果，完全具备以上剧毒物质作业致害的侵权责任。对此，该

化工总厂应当向受害人承担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赔偿责任

。二十一、高空作业致人损害应负无过错侵权责任2004年5

月12日上午，河南安阳信益电子玻璃有限责任公司的68米高

烟囱施工工程已经完工，36名民工都被叫去拆烟囱的脚手架

。整个烟囱的脚手架约75米高，在脚手架上，36名工人每

隔2.5米站一人，从上到下顺着运送拆下的脚手架钢管。由于

前一日下雨，造成脚手架地锚滑脱，致使脚手架从距离地

面10米处突然折断，整个脚手架向东北方向倒去。正在脚手

架上作业的工人当时都系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都随同脚

手架倒塌而一起被砸在地面，当场造成21人死亡，9人受伤，

站在10米以上的工人几乎无人幸免。这些工人是承包商雇用

的一些当地民工，不掌握建筑知识和安全注意事项，没有高

空施工的经验，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在施工开始时，工人也

提出高空作业的危险，并表示了拒绝参加的态度，但包工的



人说，不拆架子就不给工钱，以前的工钱也不给。强迫工人

冒险高空作业，因此造成了这样的惨祸。 这个事故，虽然还

没有诉讼到法院，但是这是一个典型的高空作业致害致人损

害的侵权行为，高空作业的行为人应当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

任。 高空作业，属于高度危险作业，造成损害，就是工业事

故，对此，高空作业的行为人应当对受害人承担无过错责任

。事实上，侵权行为法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就是从工业事故

中发生、发展起来的。19世纪初，侵权行为法本来通行的是

过错责任原则，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侵权责任，过错是必要

的要件，没有过错，尽管造成他人损害，行为人也不承担侵

权责任。19世纪也是工业革命的时期，由于工业发展的速度

极快，而科技发展和对工人的劳动保护又没有跟上要求，因

此发生了很多工业事故，造成了无数的工人的人身损害。因

此，工业革命时期也被称作“机器和事故的年代”。但是，

囿于侵权行为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工厂主往往借口自己无过

错，而司法免除他们对工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使无数的受害

工人无法获得赔偿而流离失所、生活无着。正是在这种情况

下，立法者为了保护受害工人的赔偿权利，创造了无过错责

任原则，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行为人即使无过错，也

要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最早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

的是1838年普鲁士王国的《铁路企业法》，随后这个规则逐

步成为各国通行的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所有的高度危险作

业致害责任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高空作业致害责任仅仅

是其内容之一。 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确认侵权责任的时

候，不须具备主观过错的要件，即不问过错，只须具备违法

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三个要件即构成。因此，构成高



空作业致害责任应当具备这三个要件。第一，违法行为要件

，要求高空作业的作业人没有尽到对他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

利的不可侵义务。所谓的作业人，不是亲自进行高空作业的

工人，而是高空作业的占有人，即占有、组织进行高空作业

的人。由于高空作业是高度危险作业，作业的占有人应当极

尽注意义务，采取特别的必要措施，防止出现事故。发生事

故造成损害，作业人就违反了对他人权利的不可侵义务，具

有违法性。至于所谓高空作业的“高空”究竟要多高，是一

个经验判断的问题，无法界定一个绝对的标准。一般表述为

，作业离开地面达到相当的高度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第二，

损害事实的要件，在高空作业致害责任中，主要是人身损害

事实，造成生命丧失或者健康受损害导致残疾或者一般伤害

的后果。也可能造成财产损害的后果，但是较为少见。第三

，因果关系的要件，在高空作业致害责任中，一是要确定损

害与高空作业的关系，是否成立侵权责任，二是要确定损害

范围与高空作业的关系，决定赔偿责任的大小。在司法实践

中，高空作业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较为容易证明和判断，不

存在太大的困难。 在前述的案例中，作业人组织拆除烟囱的

脚手架，作业点高达75米，工人作业所处的高度各不相等，

都属于高空作业。作业人雇佣毫无经验的工人进行高空拆除

脚手架的作业，又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甚至强迫工人

作业，致工人的人身安全于不顾，是十分严重、十分恶劣的

，也是国家法律所不能容忍的。其行为完全具备上述高空作

业致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应当承担人身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

，赔偿受害工人的全部损失。 应当注意的是，高空作业致害

责任既然是工业事故，那么受害人尽管可能会有其他第三人



，即不属于事故单位的人，但是受害人主要是高空作业的工

人。因此，高空作业致害责任经常与工伤事故责任竞合。对

于造成第三人损害的，高空作业的作业人应当承担全部侵权

责任。对于造成本单位工人损害的，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

例》的规定，受害工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对于类似于本案

中临时雇用的工人，属于事实的劳动关系，作业人也应当承

担工伤保险责任，不能因此而免除责任。二十二、建筑物倒

塌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 2003年5月14日傍晚，北京市朝阳区平

房乡石各庄的一个废铁分拣站，有6名农民女工正在分拣废铁

。作业区域边有一堵3米高的围墙，当时的分拣废铁的工作就

在这堵围墙下边进行。由于这堵围墙年久失修，其地基已经

被挖空，成为危墙，随时有倒塌的危险。正在工作进行过程

中，这堵围墙突然倒塌，6名女工都被压在围墙之下，砖头重

重的砸中头部和身子，造成伤害，其中一人生命垂危，另外5

人受伤严重。 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是一种典型的侵权行为

类型。《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

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

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

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建筑物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

，就是建筑物致害责任的典型表现。 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侵

权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其要求是，建筑物的所有人或

者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应当有过错，但是这种过错是推定

的，而不是受害人举证证明的。这就是这种侵权行为责任的

特殊之处。 在一般的侵权案件中，确定侵权责任的构成，应

当具备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个要件

。这四个要件都必须由受害人举证证明。受害人自己无法证



明这四个要件的存在，就无法实现损害赔偿的权利。但是，

在很多情况下，受害人举证证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要件极为

困难，因此而使受害人得不到应得的赔偿，这是极不公平的

。因此，法律在规定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也规定了过错推

定责任，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受害人不必举证证明受害

人的过错，而是在受害人证明了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

关系的要件之后，法官直接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如果

认为自己对于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则须举证证明自己没有

过错；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推翻过错推定，也

就不构成侵权责任；如果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

者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过错推定成立，行

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最早规定过错推定原则的，是《法

国民法典》。这部法典的第1382条规定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

，第1383条规定的就是过错推定原则。后世大陆法系侵权行

为法都采《法国民法典》的做法，在规定过错责任的同时，

规定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实行过错推定原则。我国《民

法通则》在第126条后段规定“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

外”，就是对建筑物致害责任实行过错推定原则的明确规定

。 本案的围墙倒塌，就是建筑物倒塌，造成了6名工人的人

身伤害后果，就构成建筑物倒塌的侵权责任。其主要问题是

： 1．谁承担建筑物倒塌的侵权责任？法律规定应当由建筑

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为责任人。该围墙为谁所有，或者为

谁管理，谁就应当是责任人。如果所有人和管理人是分离的

，一般应当由直接的管理人承担责任。其基本规则是，谁占

有该建筑物，谁就是责任人。如果直接占有建筑物的人无力

承担赔偿责任，其所有人应当承担责任。 2．建筑物倒塌致



害责任的因果关系究竟是指什么？建筑物倒塌的原因，原则

上不是建筑物倒塌致害责任构成中因果关系要件的内容。建

筑物倒塌致害责任的因果关系是指建筑物倒塌与损害事实之

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建筑物倒塌的原因对于侵权责任的认

定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确认行为人主观过错的重要内

容。行为人主张自己无过错，在很大程度上要证明建筑物倒

塌不是自己的过错所为，而是另有原因。如果能够证明建筑

物倒塌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又不是行为人的过错所致，那么

就能够证明行为人自己没有过错，就可以免除责任。比如本

案，围墙地基被挖空，究竟是谁挖空的？如果是围墙所有人

或者管理人挖空的，那就是有过错，就应当承担责任。如果

能够证明非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所为，且自己没有监督管理的

疏忽和懈怠，那么围墙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就可以免除责任。

3．在处理建筑物倒塌致害责任案件中，也要分清建筑物致害

他人和致害自己的工人的区别。如果建筑物倒塌造成他人的

损害，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如果建筑物倒塌造成损害的人是本单位的职工，那么就构成

工伤事故责任，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承担工

伤保险责任，受害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而不是损害赔偿责

任。 二十三、强制交易行为的侵权责任 从2003年6月开始，

王先生每月的手机缴费单中都有一项莫名其妙的“移动梦网

”费用支出，有时候是8元、15元，最高一次是20元。开始的

时候他没有在意，后来由于月月都收，便在意起来，经过查

询，收费的是某网络公司，收费项目不祥，追问代收费的银

行工作人员，也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释，并且有的银行还说交

不交在于机主自己，不交也可以。2004年4、5月间，很多媒



体都对“移动梦网”的强制性收费问题进行声讨，揭示了很

多类似的案件。原来，从2000年12月起，移动运营商与SP（

服务提供商）进行合作，创造了双赢的局面，随之也出现了

很多乱收费的问题。2003年5月1日，《梦网SP合作管理办法

》施行，中国移动对违规的网站乱收费行为进行过处罚。但

是，由于市场扩张和竞争加剧，收费陷阱不断出现。例如信

息、服务不明码实价，随意提价，主动发送收费信息，含糊

其词骗取订约，难以退订，取消收费依旧收费等。在这些行

为中，很多行为就是强制交易行为。 强制交易行为，是指未

经他人承诺而强制进行交易并履行强加给该他人的“债务”

，使该他人财产权利受到损害的侵权行为。 强制交易的侵权

行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1．强制交易行为是一种商业侵权行

为。商业侵权行为是发生在商业领域的侵权行为，行为人或

者受害人是商事主体。如果不是在商业领域中，也不可能发

生强制交易行为。在强制交易行为中，行为主体即主动交易

一方的身份一定是商事主体，是从事商业交易行为的人。受

损害一方的身份没有一定的限制，则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强制

交易行为的受害人。 2．强制交易行为的行为方式是强制“

缔约”，强制履行“债务”。在强制交易行为中，行为人与

受害人之间并没有成立合同关系，有的根本就没有进行协商

，有的虽然是进行过协商，但并没有最后签署合同。而主动

交易的行为人一方强制确认与对方成立了合同关系（强制缔

约），并强制对方履行合同，承担债务（强制履约）。在一

般情况下，强制交易发生在一方当事人享有优越的商业地位

，能够利用其优越地位而强制缔约并强制履约的商业领域当

中。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也就不会发生强制交易行为。这



是强制交易行为的一个突出特点。 3．强制交易行为侵害的

是财产权利。就一般的商业侵权而言，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应

当是商业利益或者权利。但是在强制交易行为中，由于侵权

行为人是商事主体，而受害主体是其他任何人，因此，造成

损害的事实就不一定是商业利益，而是受害人的财产权利，

是财产所有权。这种财产的损失形态是直接损失，就是行为

人直接侵害受害人的财产权利，而使受害人所拥有的财产价

值减少。 4．侵权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强制交易行为一般应当是故意所为，这就是明知合同不存在

而故意强制对方当事人缔约或者履约。具有这种故意的，应

当认定为强制交易行为。如果出于重大过失，没有查知合同

尚未成立而强制对方当事人履行债务是否构成强制交易行为

呢？按照民法关于重大过失视为故意的规则，存在重大过失

而强制对方履约的行为，也可以认定为强制交易行为。不过

，如果是重大过失构成的强制交易行为，则当事人之间一定

存在过缔约行为，仅仅是缔约行为没有最终成立而已，而不

是完全没有缔约关系。 5．强制缔约和强制履约的行为与受

害人的财产权利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强制交易行

为中，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为明显。在构

成侵权责任上，强制缔约和强制履约行为造成了损害事实，

即具备该要件。 应当与强制交易行为有所区别的是违约行为

。例如，在手机收费中，有的是已经存在合同关系，一方违

反合同约定另行收费。这种另行收费的行为，不是强制交易

行为而是违约行为。例如律师杨森状告江苏移动和扬州移动

收取来电显示费纠纷案。今年5月1日开始，江苏移动和江苏

联通对用户收取来电显示费，每月5元。杨森认为这是预期违



约，有人认为这是强制交易。这个案件不是强制交易行为，

原因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已经缔结了合同关系，不存在强制

交易的基础。认定其为预期违约也不妥当，因为预期违约是

在合同成立之后尚未届至履行期或者履行期尚未届满而公然

违约。这个案件是在履行合同之中，一方违约，因而是实际

违约而不是预期违约。 强制交易行为的侵权责任主要是损害

赔偿责任。应当确定强制交易行为所直接引起的损害后果，

以此为依据，确定赔偿责任的范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